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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生物识别信息
要更谨慎处理和严格保护

这场引发全国关注的纠纷发端于 2019 年，郭兵与

妻子向位于富阳区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购买双人年卡，

并留存相关个人身份信息、拍摄照片及录入指纹。后野

生动物世界向包括郭兵在内的年卡消费者群发短信，表

示将入园方式由指纹识别变更为人脸识别，要求客户进

行人脸激活，郭兵对这种强制“升级”做法表示不满，其

后双方协商无果，郭兵以侵犯隐私权和服务合同违约起

诉动物世界。

2019年10月富阳区人民法院立案。2020年11月

富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决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

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 1038 元，删除郭兵办理指

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驳回郭

兵提出的确认野生动物世界店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关

内容无效等其他诉讼请求。双方不服，均上诉，二审为

终审判决。

判决中多次强调，生物识别信息作为敏感的个人信

息，深度体现自然人的生理和行为特征，具备较强的人

格属性，一旦被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可能导致个人受到

歧视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不测危害，更应谨慎处理

和严格保护。

将指纹识别升级为人脸识别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违约

在纠纷争议中，郭兵一直强调：采集指纹，采用指纹

识别入园，他都是认可的。但是他认为后来接到野生动

物世界短信，说以后要改指纹识别为人脸识别了，会员

最好激活人脸识别，并获悉当时采集指纹的时候也“偷

偷”采集面部信息，这点让他想不通，也不同意。

野生动物世界单方面改变会员入园方式，以及发短

信要求激活人脸信息的行为，在法律上应该怎么界定

呢？

杭州中院认为，之前采集指纹，用指纹识别入园，郭

兵认可这一做法。但是后来野生动物世界发短信告知

郭兵，可以激活或者注册人脸识别，这个行为属于向郭

兵发出新的要约，显然，郭兵没有接受。

这属于野生动物世界单方面改变入园方式，并发送

短信告知郭兵，未注册人脸识别将无法正常入园，侵害

了郭兵作为消费者的信赖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构

成违约。一审法院正是基于这个“违约”的认定，要求野

生动物世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一点得到了二审的

认同。

二审增判
指纹识别信息也要删除

对比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二审除了认可一审判定的

删除野生动物世界采集的郭兵的人脸识别信息，还增判

了野生动物世界应该将之前采集的郭兵的指纹识别信

息也删除。

二审法院认定，郭兵之前拍照是为了配合指纹识

别年卡的使用，并不应视为授权同意之后这个照片还

可以用作人脸识别。野生动物世界后来发的短信，改

成刷脸入园，只需“激活”，其实就是将当时的照片做

了“扩大”使用，违反了正当性原则。所以一审判定要

删除，没错。

那是因为野生动物世界将指纹识别入园改成了刷

脸入园，原本的指纹识别闸机也停止使用了，致使原约

定的指纹识别入园无法实现，所以，郭兵要求删除指纹

信息，二审法院认可。

至于判决中驳回的郭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包括郭

兵认为野生动物世界采集指纹的时候还存储了面部信

息，纯属欺诈等，法院觉得后来郭兵不同意激活，动物世

界也就没有把照片当成入园人脸识别信息使用，那倒也

谈不上欺诈了。

此为该案终审，历时一年半，引发

了全国关注。

记者认为，这样的关注是好事，在

技术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

多一点类似于郭兵这样的“跳出来”和

“不同意”。

确实，郭兵也不是“普通”游客，他

是浙江某大学法学副教授，而且一直

对个人隐私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尤为

关注。

郭兵曾经在杭州物业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的立法听证会上，提出

过小区门禁不得强制用生物信息识

别，而他的建议事后也确实被采纳，

杭州在物管条例（修订草案）中明确

禁止物业强制人脸识别，这是全国

首例。

而这个“人脸识别第一案”，本质

上应该是更接近于公益诉讼。就像在

庭审辩论中，郭兵反复强调生物信息

采集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但是，他作为个人提起诉讼，告的

是野生动物园，所以案件最后立起来

是以“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的。

这也就使得案件讨论的重点变

成了——双方之间的约定是否有效、

有没有人违约，违约了要承担什么责

任。而不是我们所更为期待的“看个

动物非用人脸识别不可吗”，但是所谓

的“必要性”往往又是很难科学量化，

大量的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是更好的

体验，而不是“非用不可”。

个人隐私很重要，一旦泄露会有

不可预测的风险，判决书上也有类似

的表述，由此唤起全社会在推进技术

进步的同时关注个人隐私的保护，才

是这个官司带给我们的启示录。

希望多一点
“跳出来”
和“不同意”

本报记者 肖菁

4月9日下午3点，“人脸识别第一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二审判决。从判决结果来看，维持了一审对郭兵

合同利益损失的认定和赔偿金额的确定；以及要求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删除当初所采集拍摄的面部照片；同时，增判了一

项，要求野生动物世界删除当时采集的郭兵的指纹识别信息；郭兵的其他诉讼请求被驳回。

判决说理详尽，仅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法官就诵读了将近半小时。

看个动物非要刷脸吗
“人脸识别第一案”终审
杭州中院为什么这么判
判决强调生物识别信息要更谨慎处理和严格保护

不认同“采集指纹的时候还存储面部信息，纯属欺诈”

庭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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